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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s a disputable topic. On the one sid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f the interna-
tional society does not interfere when humanitarian disasters spread,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will be seriously damag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is forbidden b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tends to be abused. Because of these factors, it is advisable 
to bring th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o the U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and establish a col-
lectiv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
tem. This will be finished by three steps. At the first, the UNSC can make an expanding explanation 
on the Article 39 of the Charter to include the mass humanitarian disasters as a threat to the in-
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econdly, the UNSC shall establish a temporary standard and pro-
ceeding on the launch of the collectiv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t the last, the Charter shall be 
amended to adopt the collectiv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s part the U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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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人权保护具有国际性，它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密切关

系，如果国际社会任由人道主义灾难蔓延而置之不理，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当

代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已成为非法，而且这种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

涉也极易被滥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将人道主义干涉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之中：先由安理会对

《宪章》第39条做出扩大解释，将一国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认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破

坏；然后，通过安理会决议的方式，制定一个临时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的标准和程序；最后，修改《宪

章》，明确把这种干涉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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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是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的，而《宪章》第 2(4)条所禁止的对象，包括单

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在内，因此在《宪章》生效以后，任何形式的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都是非法的；然

而，人权又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宪章》禁止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又没有规定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本

世纪初提出的“保护的责任”概念迄今依然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徒剩一具躯壳[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

面，一些国家发生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没人能管，另一方面，不少大国又借口保护人权而对小国使用

武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的情况，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有损

联合国保护人权的宗旨。正因如此，把人道主义干涉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不但有利于保护人权和

预防人道主义危机，也能有效避免个别大国借助人道主义危机干涉别国内政，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

有重大的意义。 

2. 人权保护的国际性 

2.1. 人权从国内保护到国际保护的转变 

在传统上，人权是被当作纯国内问题来对待的。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基本

上是被当作纯属国内管辖事项的[2]。奥本海就认为：“‘所谓的人的权利’不仅不会而且不能从国际法

中得到任何保护，因为国际法只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个人的权利”[3]。尽管如此，在某

些个别场合上，还是存在着国际上对基本人权进行保护的事例的，主要有：1) 保护少数者，即通过条约

保护一个国家内在人种、语言、宗教等方面处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2) 禁止奴隶贸易。3) 国际劳工组

织通过公约、宣言等对劳动者权利进行保护[2]。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的改变了人们对于人权的这种观念。在二战中法西斯践踏人权的野蛮行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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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种族的行径，向人们展示了人权保护的重要性；它不但激起了全世界人民

的义愤，而且也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保护人权不仅仅是纯粹的国内事项，它同时也具有国际性，

一个政府对其国民的野蛮行为与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之间密切相关，尊重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密切相关

[2]。正是由于人们对二战的强烈反省，使得人权在战后的到了世界普遍的关注，它也真正突破了一国的

领域，真正成为国际法所保护的对象。 

2.2. 人权是国际性和国内性的统一 

人权是国际性与国内性的统一，首先是指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讲，普遍性与特

殊性并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而是一对矛盾统一的概念，然而在国际人权保护上，却往往代表着两对对

立的观点和主张。所谓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的标准和保护制度等应该是普遍的，而人权的特殊性是

指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应采取的保护模式[4]，另外，主张人权

特殊性的人还经常强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而若将它们趋至极端，则会失之片面。人权应是两者的

统一。首先，人权的特殊性是以人权的普遍性为基础的，人权首先应是一种世人皆应享有的权利，各国

都应予以保护；其次，人权的普遍性应以其特殊性为前提和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国还存在着巨大

的差别，在世界要求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根据各国的不同而由各国采取不同的保护

模式，另外，由于主权国家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主要由各国来保护其国民人权而不是主要由国

际社会来承担，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最后，人权的特殊性不能跨越其普遍性，各国可以选择各自

的模式来保护人权，但是，一旦一国的行为超出了一般人类所能接受的水平，如普遍侵犯其国民的生命

权和发展权，则人权就超出的其特殊性和国内性，进入到国际领域。 
其次，人权是国内性与国际性的统一，是指人权的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是不矛盾的。国家应承担人

权保护的主要责任，而国际社会则应在保护人权的水平上做出自己的努力，并防止国家对其权利的滥用

和责任的严重忽视。在正常情况下，人权属于一国的内政问题，各国有权采取其认为合适的模式来保护

人权，但它同时应受到两个限制：一是协定国际法的限制，二是习惯国际法的限制。当一国的行为被认

为违反了上述两个限制的时候，国际社会有权做出干涉。 

2.3. 人权事务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人权的国际性还指人权问题并非仅仅是影响一国国内的事情，它还可能影响到国际社会，当一国大

规模侵犯人权时，可能会发生大规模难民潮，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秩序,甚至可能引发周边国家之间

的冲突，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3. 人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都认为，人权保护在通常情况下属于一国内政范围之内。一国对其国民采取多

高的待遇，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模式，是一国自主决定的事情，除非它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如果一国发

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暴行，那么它就可能超出一国的范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上文已经论及，一个政府对其国民的野蛮行为与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尊重

人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密切相关，而且，一国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暴行，会引起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些都可

能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这又往往是一个国家所不能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联合国安理会

的实践也显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国际冲突，特别是侵犯人权，关系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5]。1992 年 1
月 31 日安理会特别会议的声明也强调：“国家间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本身并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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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生态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非军事的不稳定的因素也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威胁。成

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相关机构的工作中，需最优解决这些问题。”[6] 
然而在 90 年代之前，安理会在这方面的实践还是不多的，其依据《宪章》第七章做出的有约束力的

制裁决定，大概就只有两个相关的例子：对南罗德西亚和南非的制裁。而且，在这两个例子中，安理会

也并未通过决议授权在这两个国家境内使用武力；在南罗德西亚一案中，尽管安理会授权英国使用武力

禁止油轮为南罗德西亚装载货物运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港，但事实上，它是在特殊情况下用来反对第三国

希腊的[5]。 
进入 90 年代后，由于冷战的结束，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使得安理会在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中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此一时期，安理会在库尔德、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或国家的

实践更加证明了安理会日益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兴趣。 

3.1. 库尔德危机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安全区以保护大量从伊拉克逃

往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难民。1991 年 4 月 5 日，安理会通过了 688 号决议，谴责了“在伊拉克许多地

方包括最近在库尔德人居住区人民受压迫，以至威胁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5]。该决议通常

被认为是这次干涉行动的法律依据，而多国部队也一再声称他们的干涉行动与该决议相吻合。 
该决议能否构成这次干涉行动的合法性依据是存在着疑问的。对于该“安全区”计划，联合国秘书

长就提出质疑：能否不顾伊拉克的主权把库尔德飞地强加给它？而在 1991 年 11 月的联大辩论中，发展

中国家普遍认为该干涉虽然增强了联合国对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但它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侵犯。负责

与伊拉克商谈有关人道主义救援问题的联合国官员 Erik 也认为：“多国部队的干涉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

行动，因此，根据国际法，它是非法的。作为单个的先例，它不能创立一个新的习惯规范。”[5] 
对于该次多国部队的干涉和 688 号决议的性质，尽管学者普遍认为，688 号决议本身并不能为多国

部队干涉库尔德的行动提供合法的根据，它也不是安理会根据《宪章》第 42 条实施强制的人道主义措施

的先例[5]，但是，它至少说明，安理会对一国国内所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是持密切关注态度的，

并且也把这种事件视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之一。 

3.2. 索马里 

1991 年 1 月，索马里联合议会推翻西亚德·巴雷总统的统治，此后，索马里陷入了长期的无政府状

态和部族之间不断的流血冲突中；1992 年，由于战争和饥荒导致人民伤亡惨重，国际社会对其提供了人

道主义援助。同年 12 月 3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794 号决议。决议首先断定“索马里的冲突导致了巨大的

人类灾难，这种灾难由于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质受阻而进一步加剧，从而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接着，安理会决心要“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以促进政治解决为目的，恢复和平、稳定、法律和秩序”；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安理会援引《宪章》第七章，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以尽快为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7]。 

3.3. 前南斯拉夫 

随着前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化，安理会于 1991 年 9 月 25 日一致通过了 713 号决议。该决议提到了国

际社会对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武装冲突深表关切，指出了这种冲突对该地区、特别是对邻国的影响，认

为“这种情势的继续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992 年 5 月 15 日，安理会要求停火和停止外

部干涉，同时也呼吁为实施没有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由于这一呼吁没有成功，安理会接着又

通过 757 号决议，对南联盟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并要求所有冲突各方立即为在萨拉热窝和波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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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它地方的人道主义供应的畅通创造必要的条件[5]。 
除了上述三个例子之外，安理会在 90 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与人道主义危机有关的行动议还有：1. 根

据安理会 1994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第 929 号决议，法国派兵到卢旺达内战地区建立安全区；2. 1994 年 7
月 13 日安理会通过第 940 号决议，授权军事干涉海地，促使军方领导人离开海地，确保 1991 年军事政

变中被推翻的民选总统回国就任；3. 1995 年 6 月 6 日，安理会通过第 998 号决议，授权组建一只派往前

南斯拉夫的“快速反应部队”；等等([8], p. 121)。 
从安理会在上述例子中的实践来看，90 年代以来，安理会越来越倾向于把人权问题纳入到国际和平

与安全问题中来，把一国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当作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之一。 

4.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非法性和危害性 

从狭义上讲，人道主义干涉一般指的就是这种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指一国或国家集团在没

有征得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为了制止或防止大规模侵犯非干涉国国民的基本人权的暴行，而跨国界使

用武力或武力威胁[9]。这种干涉，相对于在联合国授权下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而言，引起的争议更大，

受到的批评更多 1。 

4.1. 一战前的人道主义干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虽然一国在国际

法上有属人管辖权，但当一国对其国民，尤其是宗教、种族、少数民族的待遇是如此的专横、不公正和

残酷，以至于达到震骇人类良知的程度时，它国有权做出干涉([8], p. 122)；格老秀斯也主张：“对人类

的暴行一开始，国内管辖的专属性就停止”[5]。 
这个时期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干涉合法性的例子主要有：1815 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以“神圣同盟”

为基础建立的普遍军事干涉原则；1827 年英、法、俄三国支持希腊反土耳其的起义；1856 年英法对西西

里的干涉；1860~1861 年英、法、奥、普、俄对叙利亚的干涉；1866~1868 年英、法、俄对克里特岛的干

涉；1898 年美国干涉反对西班牙在古巴的行动；等等[5]。 
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19 世纪的国家实践并不能证明人道主义干涉已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惯例，

它“是否已明显的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这些学者还认为：“尽管有许多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真正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

子。”[5] 

4.2.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已为当代国际法所否定 

在一战以前，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存在着争议的，但 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和 1945 年《联

合国宪章》已使这个问题明确化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已为当代国际法所否定。 
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问题的最大挑战是《宪章》第 2(4)条。该条规定了对武力和武力威胁使用的

普遍禁止原则，这其中就包括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禁止。这一条具有国际强行法性质，因此，除非形成了

新的强行法规则，否则它是不可违反的。 
沃尔夫虽然同意《宪章》第 2(4)条的绝对禁止学说，但是他同时认为，国家实践可以修改《宪章》，

并且这种修改是合法的，因为它并不违背《宪章》的一般宗旨[8]。那么，二战以来的国家实践究竟有没

有形成对该条款的修改呢？ 
经常为学者列为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有：1971 年印度在孟加拉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1978 年越南

 

 

1在本小节中，如无特别说明，人道主义干涉指的就是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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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柬埔寨的军事入侵；1979 年坦桑尼亚对乌干达的武装干涉；1991 年 4 月英法美三国对伊拉克北部的干

涉；以及 1999 年北约在科索沃对南联盟的战争 2。然而，在这五次行动中，前三者的干涉国都不用人道

主义干涉来为其辩护，而是援引《宪章》第 51 条的自卫权来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这或许也正说明，即

使是这些干涉国，也不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合法性 3。 

4.3.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危险性 

尽管《宪章》第 2 (4)条对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绝对禁止原则在当代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但仍有不少

学者认为，为了基本人权的干涉有时是可以原谅的。亨金就曾指出：各国不愿接受人道主义干涉为第 2 (4)
条的例外，但是国际法学界已经广泛承认《宪章》不禁止这种使用武力的人道主义干涉，只是应严格限

于拯救生命之必须。沙赫特教授也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即使在缺乏(安理会)这种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如

果干涉的必要性明显，且人道主义的意图清晰的话，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使用武力来结束暴行是可以原

谅的。”([8], p. 123) 
主张人道主义干涉是“可以原谅的”的学者的理由大致是：首先，基本人权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

在一国当局不愿或不能保护其国民的基本权利时，应允许它国对此做出干涉；其次，在多数情况下，人

道危机本来就是一国当局所促成或默许的，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很难指望该国能够做出补救的，因此，

允许它国做出干涉，也许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最后，由于目前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在特殊情况下，允

许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十分必要([8], p. 125)。 
这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很有理由，但实际上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首先，这种干涉是不对等的，它实际上只能是强国用来对付弱国的手段，而弱国从根本上是不可能

有这种权利的。在科孚海峡案中，英国对其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辩称：该行动不是一般的扫

雷行动，而是为了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证据，以便帮助国际法庭。国际法院 16 名法官一致驳回了

英国的辩解，法院指出：在外国领土上收集证据是干涉理论的新应用，它不能接受。英国的行为尤其不

应允许，因为它只有利于强国，并往往干扰国际司法[5]。 
其次，这极易为强国所滥用。虽然学者所提出来的人道主义干涉例子有很多，但“国家实践所证明

的结论是：除了 1860 至 1861 年对叙利亚的占领这个可能的例外之外，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一件也没有

发生过。”历史上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强国们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打着

“人道”的幌子，而行侵犯别国领土与主权的事实，而像卢旺达大屠杀这些真正需要人道主义干涉的情

况，却又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干涉。英国 1986 年的一个官方文件也指出：“当代绝大多数法律学者基于三

个主要原因，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权利的存在：其一，……最后，出于谨慎的理由，对这项权利的滥用程

度使人们强烈反对它的存在。……所以，实质上，从尊重国际法来说，若这种干涉成为不干涉原则的例

外，其代价将远远大于它那令人生疑的好处。”这也正说明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不合理性[10]。 

5. 建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人道主义干涉制度的步骤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为了既有效的保护人权和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又有效的维护《宪章》

 

 

2 这里的例子仅指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不包括集体的人道主义干涉。其中前三次发生于冷战期间，后两次则是冷战后的典型。

见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 124、126 页。 
3至于英美法对伊拉克的干涉，并不仅仅涉及当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还涉及到对安理会第 688 号决议等的理解，因此，在某

些程度上，它也可以归入集体人道主义干涉范畴。由于我们在上面小结中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而科索沃战争也许是最值得

一提的，它也可算是人道主义干涉诸例中的典型，而且，南联盟在空袭期间还对北约 19 国中的 10 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使得

这一事件更具法律意义。不过，由于篇幅问题，这里对此不展开讨论。关于这两次事件的分析，可参见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

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6~132 页；J. L. Holzgrefe and Robert O. Keohane edt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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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条的权威，必须把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规范到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来。但是，由于目前《宪章》

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安理会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一般只能是对《宪章》第 39 条作扩大解

释，或笼统的依据《宪章》第七章，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为由，对之采取执行行动。然而，这

种措辞在不少时候其合宪性是存在着疑问的。 
笔者认为，由于修改《宪章》程序的严格性，在目前希望对《宪章》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是不太现实

的，因此，作为一种过渡，目前安理会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唯一的补救办法，然而，它

存在着一些不易克服的问题：首先，正如上面所讲的，这种方式使得不少国家对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合宪

性提出质疑；其次，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更难获得统一，以至于延误时机，安理

会不能对卢旺达大屠杀做出有效阻止的事例就是一大明证 4。 
基于此，笔者认为，把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中可以分三步走：首先可以

采用目前的做法，由安理会通过对《宪章》第 39 条的扩大解释，把一国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认定

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或破坏；其次，通过安理会决议的方式，制定一个临时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

的标准和程序，以规范该类行动，这一行动应尽快完成；最后，作为根本的解决办法，应修改《宪章》，

明确把这种干涉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之中。笔者建议，可以在《宪章》第 39 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规

定一国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破坏，再通过一些安理会决议，形成

一个完整的联合国集体人道主义干涉体制。 

6. 结论 

尽管从一般上说，一国有权决定其国民的待遇和保护水平，也有权决定其采取的保护模式，但这并

不就是说，人权问题完全与国际社会无关。国家的实践表明：人权不但具有国内性，它也具有国际性；

一个国家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将会严重影响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而二战的惨痛经历也向人

们证明，一个政府对其国民的野蛮行为与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行为之间密切相关，尊重人权与维护世界

和平密切相关。所以，保护人权不但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 
另一方面，虽然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可能是合法的，但当代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

章》的通过已使这种合法性变得不再可能；同时，这种干涉的不对等性和易被滥用性也使得它的存在弊

大于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是：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在当代国际法中是非法的，也是不合理

的。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一方面，对人权的有效保护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维持要求国

际社会必须对一国国内所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宪章》第 2(4)条又明确地

禁止国家武力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便是：应当把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纳入到联合国集体安

全保障中来，由安理会来统一行使或授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通

过由安理会扩大解释《宪章》——由安理会通过决议制定干涉的标准和程序——修改《宪章》等三个依

次递进的顺序来使之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徐崇利. “保护的责任”: 制度化进程之夭折[J]. 法律科学, 2018(6): 179-187. 

 

 

41994 年 4 月 6 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该事件立即在卢全

国范围内引发了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7 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

和 3 名部长。在此后 3 个月里，先后约有 100 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而一个愈来愈清晰的事实更令大家惊诧：如

果当年介入及时，这场大屠杀其实只需要 5000 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够制止。见中国网：《卢旺达大屠杀十年

祭》，网址：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530861.htm，2019 年 8 月 31 日浏览。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19.74019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530861.htm


许楚旭 

 

 

DOI: 10.12677/ojls.2019.74019 148 法学 
 

[2] 龚刃韧. 国际人权法与比较宪法: 兼论中国宪法和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事项[M]//白桂梅. 国际人权与发展.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81-94. 

[3] Robertson, A.H. and Merrills, J.G. (1996)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4th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2. 

[4] 信春鹰. 多元的世界会有统一的人权观念吗[C]//刘楠来, 等.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1996: 29-43. 

[5] 杨泽伟. 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J]. 法学研究, 2000(4): 127-139. 
[6]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ovisional Verbatim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31 January 1992: 143.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RO%20SPV%2
03046.pdf  

[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Resoution 794.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794  

[8] 黄瑶. 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 Holzgrefe, J.L. and Keohane, R.O. (2003)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8.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94000 
[10] Brownlie, I. (1963)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340.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251583.001.0001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19.74019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RO%20SPV%203046.pdf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RO%20SPV%203046.pdf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794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94000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251583.001.0001

	A Commentary on the Necessity to Establish the UN Collectiv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试论建立联合国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制度的必要性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人权保护的国际性
	2.1. 人权从国内保护到国际保护的转变
	2.2. 人权是国际性和国内性的统一
	2.3. 人权事务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3. 人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3.1. 库尔德危机
	3.2. 索马里
	3.3. 前南斯拉夫

	4.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非法性和危害性
	4.1. 一战前的人道主义干涉
	4.2.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已为当代国际法所否定
	4.3. 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危险性

	5. 建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人道主义干涉制度的步骤
	6. 结论
	参考文献

